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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由原“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项目”变更为“三元正极材

料前驱体及其他项目” 

 投资金额：计划投资金额由原 10 亿元增加至 15 亿元 

 本次变更对外投资项目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特别风险提示： 

1、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及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前期未

开展过三元前驱体生产、加工相关业务，相关生产、销售团队还需组建，未来的

经营发展具有不确定性。 

2、三元前驱体以镍盐、钴盐、氢氧化铝（锰）等为原材料，对资源供应和

环境承载能力都具有较高要求。近年来，三元锂电池逐步向高能量密度、高循环

次数、高安全性方向发展，对三元正极材料及其前驱体的各项性能要求也更加严

格，对行业新进入者存在较高的技术壁垒。公司投资项目能否顺利开展仍具有不

确定性。 

3、本项目的实施，尚需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办理项目备案、环评审批、建

设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前置审批工作，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

批等实施条件因素发生变化，该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变更、延期、中止或终止的

风险。项目建成并完全投产后，实际达成情况及达成时间受国家政策、法律法规、

行业宏观环境、市场开发、经营管理、产能及利用等方面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

性。 

4、截至目前，公司尚有四川、山东、湖北等多处生产基地出于开工建设阶



 

段，短期内对资金需求量较高。2021 年底，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短期借款项目

余额为 971,173,201.19 元，若公司未来经营不善、应收项目不能正常收回，本次

对外投资可能会加大现有的资金压力。 

5、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公司主要产品为车用润滑油、车用尿素、磷

酸铁锂正极材料等产品。此次对外投资，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及经营状况不会

产生较大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原对外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7 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管理委

员会签订投资协议书的议案》，并于 5月 18日与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以

下简称“张家港管委会”）正式签订协议，计划在张家港管委会管辖的园区内以

投资设立新公司的形式，建办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项目，主要生产润滑油、润滑

脂、防冻液等车用化学品，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10 亿元，注册资金 3 亿元。详细

内容可见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

披露的《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签署

投资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7）。 

2018 年 6 月 13 日，公司成立了全资子公司龙蟠科技（张家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张家港龙蟠”）以实施该投资项目。张家港龙蟠的注册资本为 30,000 万

元，公司目前已实缴 7,700 万元。 

（二）补充协议的签订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6月 1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签署补充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原投资

项目“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项目”变更为“三元正极材料前驱体及其他项目”，

并增加投资额至 15 亿元。 

（三）变更投资项目的原因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成立了全资子公司张家港龙蟠，但直到 2020 年 12 月才

取得对应地块的不动产权登记证，现已开工建设办公场所。由于近年来下游新能



 

源汽车行业飞速发展及公司自身转型升级，公司产品结构发生变化，因此为紧跟

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公司拟与与张家港管委会重新签署补充协议，对原有的投资

项目进行变更。 

（四）本次交易是否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补充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2、地址：张家港保税区长江大厦 

3、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三、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江苏省张家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于 2018 年 5 月 18 日签订的《投资协议书》（以下称“原协议”），

现因乙方项目内容项目及投资额发生变更，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一致，现达成如

下补充协议： 

1、将原协议中“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项目”变更为“三元正极材料前驱体

及其他项目”。 

2、将原协议中第一条第 1 款中“......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10 亿元，注册资金

3 亿元”变更为“......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15 亿元，注册资金 3 亿元”。 

3、因项目变更，原公司的经营范围由乙方自行根据项目变化进行变更。 

4、调整了部分政府补助和税收优惠政策。 

5、将原协议中第四条第 11 款中“乙方项目自土地证发放之日起 90 天内开

工建设。开工后两年内竣工投产并产出。”变更为“乙方项目自施工许可证发放

之日起 30 日内开工建设。开工后两年内竣工投产并产出。” 

6、将原协议中第五条第 13 款中“乙方承诺在条件成熟时将在张家港设立润

滑技术的中国区总部”删除。 



 

7、乙方承诺项目达产后，如亩均税收贡献低于 60 万元/亩，则不享受以上

税收优惠政策。 

本协议生效后即成为原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原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有效期与原协议保持一致。 

除本协议明确修改和增加的条款，原协议未修改条款应继续有效。原协议中

与本协议不一致处，以本协议为准。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投资的目的 

目前新能源汽车所使用的动力电池正极材料主要分为磷酸铁锂（LFP）与三

元正极（NCM、NCA）两大类，而三元前驱体是生产三元正极材料最核心的上

游产品，通过与锂盐高温混合烧结后制成三元正极材料。公司已在磷酸铁锂正极

材料领域进行了投入，但基于新能源汽车未来发展的需求，公司决定同时在三元

正极材料上游做适当布局。 

（二）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对公司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投资对公司 2022 年报告期的营业收入、净利润不会构成重大影响。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1、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车用环保精细化学品及磷酸铁锂正极材料，前期未

开展过三元前驱体生产、加工相关业务，相关生产、销售团队还需组建，未来的

经营发展具有不确定性。 

2、三元前驱体以镍盐、钴盐、氢氧化铝（锰）等为原材料，对资源供应和

环境承载能力都具有较高要求。近年来，三元锂电池逐步向高能量密度、高循环

次数、高安全性方向发展，对三元正极材料及其前驱体的各项性能要求也更加严

格，对行业新进入者存在较高的技术壁垒。公司投资项目能否顺利开展仍具有不

确定性。 

3、本项目的实施，尚需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办理项目备案、环评审批、建



 

设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前置审批工作，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

批等实施条件因素发生变化，该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变更、延期、中止或终止的

风险。项目建成并完全投产后，实际达成情况及达成时间受国家政策、法律法规、

行业宏观环境、市场开发、经营管理、产能及利用等方面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

性。 

4、截至目前，公司尚有四川、山东、湖北等多处生产基地出于开工建设阶

段，短期内对资金需求量较高。2021 年底，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短期借款项目

余额为 971,173,201.19 元，若公司未来经营不善、应收项目不能正常收回，本次

对外投资可能会加大现有的资金压力。 

5、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公司主要产品为车用润滑油、车用尿素、磷

酸铁锂正极材料等产品。此次对外投资，对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及经营状况不会

产生较大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龙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14 日 


